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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召

开了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

举产生 5名非独立董事及 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 1名职工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新一届董事会的任期自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各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吴小波

2、董事会成员：吴小波、吴群良、吴林、张何欢、李君彪、朱丹莎、蔡黛燕、金

骋路、蔡利君。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专门委员会名称 人员构成

战略委员会 吴小波（主任委员/召集人）、李君彪、吴群良、吴林、金骋路

审计委员会 蔡黛燕（主任委员/召集人）、蔡利君、金骋路、吴林、吴群良

提名委员会 金骋路（主任委员/召集人）、蔡利君、蔡黛燕、吴小波、张何欢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蔡利君（主任委员/召集人）、金骋路、蔡黛燕、朱丹莎、张何欢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均

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本公司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蔡黛燕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一）聘任情况

1、代行总经理：吴小波

2、副总经理：鄢克亚、王磊

3、财务总监：吴小洋

4、董事会秘书：王磊

5、证券事务代表：朱丹莎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董事长吴小波先生代行总经理职权，代理期限自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聘任新任总经理之日止。其中，董事会秘书王磊先生、证

券事务代表朱丹莎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备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财务总监的任职资

格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1-88230930

邮箱：600738@lsguochao.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吉如路 88号 loft49创意产业园区 2幢 1单元

（二）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3.2.2“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披露该候选人具体情形、拟聘请该

候选人的原因以及是否影响公司规范运作：（一）最近 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二）最近 36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3次以上通报批评；”，现

说明如下：

鄢克亚先生作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高科”）时任董事

长兼总裁、董事因宏图高科相关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分别于 2024 年 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5508730558176


月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4〕36号））；于 2024年 5月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上海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24〕86号））。

鄢克亚先生最近 36个月内存在被证监会行政处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

形，相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事项现已履行完毕。鄢克亚先生具备良好的领导及决策能

力，管理经验丰富，具备较为丰富的商业和零售行业的从业经历和专业素养，有助于提

升公司的管理水平、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和质量，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现聘任鄢克

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后，洪一丹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和其他职务；蒋青云、黎万俊、尹德军

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郭德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仍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公司在此向以上离任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 日、2026 年 3 月 10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

相关公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9 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鄢克亚：男，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担任

香港上市公司李宁（02331.HK）战略发展部总监、复星国际（00656.HK）战略发展部高

级总监、万威国际（00167.HK）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三胞集团副总裁兼科技金融产业

群董事长、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鄢克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鄢克亚先生作为宏图高科时任

董事长兼总裁、董事因宏图高科相关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分别于 2024

年 3 月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4〕36 号））；于 2024 年 5 月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24〕86 号）），除此之外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

其他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王磊：男，198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法学硕士，中国注

册会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等，曾获第十六届、第十八届新财富“金牌董秘”奖。历任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场外市场部项目经理、双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高级投资经理、双

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磊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

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 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任何处罚或者证券交易

所的纪律处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对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3、吴小洋：男，198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市级会计领军

人才。历任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丽水市水利

发展有限公司会计，丽水丽阳溪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丽水好溪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丽水市财务总监管理中心财务总监，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部长等职务。现任浙江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专家库、丽水市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专家库、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本公司党委委员、财

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小洋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5 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

在禁入期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任何处罚或者证券交易所的

纪律处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对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朱丹莎：女，199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16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担任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部经理。现任公司职工董事、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丹莎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

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 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任何处罚或者证券交易

所的纪律处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对证券事

务代表任职资格的要求。


